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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一）本院徐委員國勇，針對「久安專案」與馬英九總統將於中美洲議

會發表的外交成果演說，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馬英九總統任內最後一次的出訪行程「久安專案」，將於 3 月 13 日至 19 日執行，總計 7

天時間，途中將過境休士頓與洛杉磯。訪問友邦瓜地馬拉與貝里斯，會晤瓜國新任總統、

貝里斯、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聖露西亞總理。並赴中美洲議會演講。然而距

離政權交接只有兩個月，此行不僅缺乏必要性，也缺乏正當性。 

1.必要性問題：縱使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續性，但是距離政權交接僅僅只有兩個月，馬

政府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妥善處理各部門的交接事宜。此時勞師動眾、耗費大量預算出訪

拉丁美洲，極度缺乏必要性。 

2.正當性問題：馬英九總統此行過程中的任何發言與承諾，皆可能對於即將就任總統的蔡

英文造成外交政策上的掣肘。馬習會後，人民對於馬英九自我矮化國格的外交手法，普

遍感到不信任。因此久安專案此一外交行程，也極度缺乏正當性。 

3.馬總統發表演說的地點「中美洲議會」是一個這個決議沒有任何法律效用的地區議會。

議員除了由各國選出，中美洲國家卸任總統下台也能夠獲得後一屆的當然議員資格，也

就是提供五年不被追訴保障。因此許多涉嫌貪污的總統，卸任後就趕赴該議會宣誓，領

取資格證書以躲避司法追查。該議會「賊窩」的名聲不脛而走，不斷強調清廉的馬英九

總統，卻在這裡發表演說，實屬不妥。 

4.中華民國是「中美洲整合體」的區域外觀察員，台灣立法院的成員不享有正式成員的資

格，中美洲議會也比照辦理。民進黨執政時，「中美洲整合體」曾經在所謂的中美洲和

台灣元首高峰會上集體和台灣議價，開出維持邦交的價碼。馬英九這次的出訪，可能遭

遇同樣的情形。請外交部就應對措施進行報告。 

二、根據外交部記者會發布內容，馬總統於中美洲議會的演說內容，將聚焦在馬政府「活路外

交」政策的成果，可以說是馬政府外交政策的總驗收報告。以下本席將就該點進行質詢。 

馬英九總統相當自豪的「外交休兵」政策，在這幾年來卻造成了「外交休克」的後果

，背後的核心論述就是「九二共識」。號稱「一中各表」，實則「一中不表」的九二共識

，導致許多台灣國際地位被矮化的狀況。以下提出幾個案例，請外交部回覆說明： 

1.墨西哥自 2016 年開始硬性規定台灣人的居留證國籍都要改中國（China），新申請的文件

寫著「Taiwan（Provincia de China）」，直接註明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當地台灣人反應後

，外交部僅僅表示我國駐墨西哥代表處正積極與墨國溝通，請問溝通成果為何？ 

2.馬英九總統任內，德國的簽證作業標準在 2011 年起，台灣的隸屬與國籍代碼從 465 變成

了跟中國、香港、澳門、西藏（圖博）一樣的 479，也就是台灣從獨立變成了中國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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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雖然 2014 年隸屬改回了 465，但是正式名稱卻從台灣變成了中國（台北）。在眾多

台灣留學生與僑胞的抗議之下，2015 年雖然正式名稱改回了台灣，但是在國籍代碼上一

樣維持 2014 年以來的「-」，一個沒有國籍代碼的狀態。 

也就是說，在活路外交的政策下，台灣人被迫成為中國人，台灣成為一個連國家都

不是的地方。當時外交部卻回應只是零星個案，不積極處理。請外交部說明 2011 年時為

何在德國簽證作業標準中，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又為何 2014 年時台灣人成為沒有國

籍的人？ 

年份 縮名 / 正式名稱 地區 隸屬 國籍 時任總統

2015 Taiwan 465 465 - 馬英九

2014 Taiwan / Chinese（Taipei） 465 465 - 馬英九

2011 Taiwan / Taiwan 465 479 479 馬英九

1989 Taiwan / Taiwan 465 465 465 李登輝

之前 China（Taiwan）/ China（Taiwan） 465 465 465 

3.馬政府曾經派遣日文不好的馮寄台擔任駐日代表，其後又派任不懂日文也不熟日本事務

的沈斯淳接任該職。面對對台極為重要的鄰國日本，馬政府卻先後派任不適任的外交官

擔任代表，不僅外交休克，更是藐視外交專業的例子。 

4.馬政府不斷將免簽證當作活路外交的具體政績。但是台灣獲得免簽的主要原因，就是台

灣成功施行晶片護照政策，大幅提高護照安全性，具備歐盟護照要求的臉部圖像辨識功

能。跟主張九二共識的活路外交無關。晶片護照政策在 2006 年就開始推動，並於 2007

年底宣告，2008 年正式上路。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根本是扁政府的政績，而不是馬政府的

政績。 

再者，給於台灣免簽不代表就承認台灣主權。台灣進入德國是不是免簽？是，但是在

馬政府任內，德國簽證的作業標準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

請外交部不要再將免簽當成活路外交的成果。 

三、資深已故外交官陸以正駐瓜地馬拉大使任內，發生數起貪污弊案，並濫用情治單位對當地

台商與記者進行暗殺與整肅作業，被形容為「拉丁美洲江南案」。 

1.據資深駐拉丁美洲記者郭篤為報導，1984 年陸以正出任駐瓜地馬拉大使時，曾經就台灣

大使館將兩貨櫃台灣民間援贈瓜國原住民冬衣非法轉賣當地台僑牟利，並將國際商展「

中華民國館」分隔成十幾個攤位出租，向台商收取權利金。 

2.該消息見報之後，提供部分資料的台商李大貴即遭當地情治單位暗殺，記者郭篤為所屬

辦公室、駐瓜記者黃敏芳在當地的進出口公司和貨倉也被查封沒收。大使館武官處發函

要求瓜國軍情局注意並「處置」與游擊組織掛勾的台灣公民，名單包括郭篤為本人、黃

敏芳夫婦及一位台籍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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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到今年二月陸以正逝世，政府對於陸以正及所屬犯行仍然沒有進行正式調查，甚至涉

嫌非法提前銷毀相關證據。 

4.基於轉型正義的理念，請外交部提交相關資料給檔案局與本席存查，以利推動本案之轉

型正義工作。同時建議馬英九總統訪瓜時，替當時國民黨政務體系的外交官與情治系統

的犯行提出報告並對受害者致歉。 

（二）本院曾委員銘宗，針對「國安基金繼續護盤」一案，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國安基金的設置及運用，乃依照「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旨在維持資本市

場及金融市場之穩定。 

根據《國家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八條規定，國內、外重大事件、國際資金大幅移

動，以致顯著影響民眾信心，導致資本市場失序有損及國家之虞時，國安基金才可進場護盤。 

另根據《國家金融安定基金動用作業要點》，「國內、外重大事件」係指下列情事之一： 

1.國家面臨重大軍事或政治威脅  

2.外國對華政策有重大不利改變 

3.其他經本基金管理委員會認定之情事。  

又所謂「國際資金大幅移動」係指：  

1.外資有大幅撤出或大量進出，有干擾本國金融市場安定之意圖時。 

2.其他經基金管理委員認定之情事。 

然截至目前為止，股市市場外資淨匯入為 11 億美元；日平均交易量 1086 億元，從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今已授權 6 個月，且國內外並無重大事件發生，本席建請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召集

委員會解除授權，讓股市回歸市場機制，把風險交還給市場承擔，才是健全台灣股票市場的長

久之計！ 

（三）本院蘇委員巧慧，針對義務役役男需返回原就讀學校申請軍訓課

程證明，然因部分義務役役男現居住地與就讀學校距離甚遠，為

取得證明耗費大量金錢與時間，為此教育部與國防部應儘速提出

解決方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軍訓課程折算役期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一款：「申請軍訓課程折算役期者，應將就讀

學校成績單正本送交該校軍訓室或教官室審查，經核對、驗證無誤後，由軍訓主管於成績

單上載明軍訓課程成績合格之學期數及得折算役期日數，並於右下角加蓋印記後，其正本


